
(

上接

D26

版

)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霍邱县城北工业项目区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利用。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０

，

２７７．８１ ８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公司名称：丰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丰都县工业园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生物质能源产品投资和开发，有机农业基地

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５

，

６０１．６２ ８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公司名称：酉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酉阳县钟多镇桃花源中路

７

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生物质能源产品投资和开发，有机农业基地

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８

，

１００．００ ８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公司名称：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崇阳县天城镇前进路文化巷

２５

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

，

２６７．０５ ５

，

９８４．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

、公司名称：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来凤县绿水四合工业园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并网发电，试运行期内。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６

，

８０５．２７ ８

，

０９３．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公司名称：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松滋市新江口镇金松大道

６２

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建设及其产品深加工。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８

，

６５０．９２ ８

，

０９３．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

、公司名称：阳新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阳新县兴国大道莲花新村经贸大厦三楼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

、公司名称：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谷城县城关镇城垣路（县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

，

６８５．８７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９

、公司名称：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江陵县郝穴镇永济路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

６６７．６９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

、公司名称：隆回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隆回县桃洪镇桃洪中路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３

，

８０２．１８ ８

，

０８３．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

、公司名称：安仁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号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安仁县城关镇七一东路（农业局）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８

，

０９８．９６ ８

，

０９８．９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公司名称：茶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茶陵县招商局（县政府大楼四楼）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３

，

１６４．５４ ９５６．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公司名称：汝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法定代表人：宋慧娴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汝城县三星工业园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

４８５．２５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赤壁市蒲圻办事处沿河大道

２１７

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有机农业基地建设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６

，

１６２．０８ 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

、公司名称：五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

法定代表人：程坚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五河县沫河口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

２０１１

年机组稳定运行。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４

，

０８４．９８ ６

，

７４４．４３ ９

，

７２６．８８ １

，

０７３．５４

２６

、公司名称：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３

日

法定代表人：程坚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桐城市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

２０１１

年机组稳定运行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５

，

４６７．７５ ６

，

４９６．３７ ９

，

８３４．０２ ５６５．２２

２７

、公司名称：北海凯迪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１６

号海富大厦

１９

层

ＢＣＤ

号

法人代表： 夏藩高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热电厂、码头的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物运输代理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１

，

１９７．２６ １

，

４５４．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

、公司名称：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东路

３１

号英特大厦

８

楼

法人代表：何世宽

注册资本：

４３

，

９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对环保电厂建设的投资及管理、灰渣综合利用、电厂发电、供热、电器机械及器材的批发和零售。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６５

，

７８４．９７ １９

，

１３０．９０ ３５

，

８８３．５１ －４

，

７７４．６１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待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担保决议后，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与金融

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公司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固定资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以公司对子公司的股权投

资追加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为各子公司担保情况详见“一、具体担保对象和提供的担保额度表”项。

四、董事会意见

１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处于生物质电厂的集中建设期，并伴随着投运电厂的数量增加，子公司对项目建设及运营的资

金需求加大，因此公司通过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项目公司在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保持子公司的

正常生产运营，实现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目标。

２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及财务风险进行控制。

３

、本着担保的公平原则公司非全资子公司五河、桐城电厂的其他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均持有

两公司

４９％

的股权）将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贷款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由于担保对象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高度的业务决策权，并基于对其经营情况的充分了解，能够做到风险可控。 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８１

，

７００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

３２．４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２５２

，

０５５．８５

万元），其中对外担保

１１

，

４００

万元（为原子公司东

湖高新提供担保），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

７０

，

３００

万元。

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担保议案，且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

６７１

，

７００

万元。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６６．４９％

（公司

２０１１

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２５２

，

０５５．８５

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

２０１２

）

０８３

号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资年度报告”）进行专项审核。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编制募资年度报告，提供相关的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

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证据，是贵公司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募资年度报告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

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专项审核工作。 该准则要求我们计

划和实施专项审核工作，以对募资年度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

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报告是我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与贵公司提供的募集资金相关资料，在审

慎调查并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基础上所取得的资料作出的职业判断，并不构成我们对贵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

前景及其效益实现的任何保证。

经审核，贵公司募资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郁

中国注册会计师：闵超

中国 武汉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

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４００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债券，采用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

协议发行、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次公司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止，本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佣金及保荐佣金、 债券受托管理费用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１９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后， 本公司主承销商民族证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将款项

１

，

１６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汇入本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洪山支行

５５８６５７５４２１６８

账户。 本公司实际收到债券募集资金

１

，

１６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审计及验资费、

律师费及信用评级费用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５９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壹拾壹亿伍仟玖佰玖拾壹万圆整）。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管理。

（二）

２０１１

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使用金额情况为：

时 间 金额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共募集资金

１１８

，

０００．００

扣除发行费用

２

，

００９．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募集资金净额

１１５

，

９９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使用

１１４

，

８５４．８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１

，

１３６．１３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定的《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开设了专门的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存放和管理。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账

号为

５５８６５７５４２１６８

）开设了

１

个募集资金存放专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如下：

时 间 账 号 余额

（

万元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

５５８６５７５４２１６８ １

，

１３６．１３

合 计

１

，

１３６．１３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５

，

９９１．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４

，

８５４．８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４

，

８５４．８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归还银行贷款 否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６５

，

９９１．００ ６５

，

９９１．００ ６４８５４．８７ ６４８５４．８７ ９８．２８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

计

１１５

，

９９１．００ １１５

，

９９１．００ １１４

，

８５４．８７ １１４

，

８５４．８７ ９９．０２

合 计

１１５

，

９９１．００ １１５

，

９９１．００ １１４

，

８５４．８７ １１４

，

８５４．８７ ９９．０２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募投

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有募集资金

１

，

１３６．１３

万元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管理。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募集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

２０１２

）

０６１

号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电力公司”）《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电厂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编制《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凯迪电力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

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凯迪电力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

２０１１

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

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 以合理确信上述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不存在重大错报。 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凯迪电力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凯迪电力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凯迪电力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作为凯迪电力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适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郁

中国注册会计师：闵超

中国 武汉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的基本情况

１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以

２９

，

６０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收购控股股东—原名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更名为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凯迪集团”）持有的

３

个下属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包括直接和间接持股）。

３

个下属子公司分别为：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宿迁电

厂”）、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万载电厂”）、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望江电

厂”）；

２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以

９

，

６１８．０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收购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

２

个下属子公司

５１％

股权。

２

个下属子公司分别为：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桐城电厂”）、五

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五河电厂”）。

以上交易所涉及资产统称为“标的公司”。

二、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年度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股东阳光凯迪集团承诺：如果标的公司中某一家公司的年净利润低于了其对应的预测年净利润（见年

盈利预测表）， 控股股东—阳光凯迪集团将按照该家公司对应的交易价格加上由凯迪电力后续投入的工程建设支

出以及对应交易价款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费用，作为资产回购的价款，对公司所收购的股权进行回购。

年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２

月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

宿迁电厂

２７７．５０ １

，

２７１．０３ １

，

３２１．０９ １

，

３３９．１０

望江电厂

５４．１７ ５７４．６４ １

，

０８７．７０ １

，

０４４．４３

万载电厂

０ ７３９．４４ １

，

２０１．１７ １

，

１４９．５８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１２

月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

五河电厂

３３４．９７ １

，

６５０．１４ １

，

７０５．０１ ２

，

０３６．２４

桐城电厂

２３６．８５ １

，

１０２．５１ １

，

４３４．０４ １

，

５２１．９７

三、标的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被收购公司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望江电厂

６０５．５０

宿迁电厂

１

，

２８６．４４

万载电厂

７７０．８３

合 计

２

，

６６２．７７

单位：万元

被收购公司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２

月

五河电厂

３４８．０８

桐城电厂

４５１．５６

合 计

７９９．６４

注：标的公司已全部完成业绩承诺之利润。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的专项说明

众环专字（

２０１２

）

０６２

号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电力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及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表及合并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

并的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的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出具了众环审

字（

２０１２

）

１５７

号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凯迪电力公司编制了后附的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 ”

根据 《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 凯迪电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公告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

，

１５４

，

８０４

，

１７９．２３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因原子公司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而进行相应差错更正， 追溯调

整事项累计调减

２０１１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

，

６６３

，

８８４．４４

元，其中，调减未分配利润

９

，

６６３

，

８８４．４４

元、调

减少数股东权益

２３

，

３５４

，

３７０．６６

元。

根据《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收购两家生物质电厂，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予追溯调整，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

，

０２９

，

６２２．１８

元，调增资本公积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调增少数股东权益

５６

，

８４９

，

９７０．８２

元。

如实编制《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及完整是凯迪电力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 我

们对《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所载资料与凯迪电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已审的会计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内容进

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之处。 除了对凯迪电力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审计

程序外，我们并未对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或其他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凯迪电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 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应当与已审

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凯迪电力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所上报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郁

中国注册会计师：闵超

中国 武汉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明细表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公告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

，

１５４

，

８０４

，

１７９．２３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因原子公司武汉东湖高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而进行相应差错更正， 对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

说明，追溯调整事项累计调减

２０１１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

，

６６３

，

８８４．４４

元，其中，调减未分配利润

９

，

６６３

，

８８４．４４

元、调减少数股东权益

２３

，

３５４

，

３７０．６６

元。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因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收购两家生物质电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予追溯调

整，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

，

０２９

，

６２２．１８

元，调增资本公积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调增少数股东权

益

５６

，

８４９

，

９７０．８２

元。

具体变动情况列示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初追溯后

审定报表数

２０１１

年初原报表数 差异

资本公积

８６

，

７２９

，

９５１．２９ ２５

，

５２９

，

９５１．２９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４３

，

１１０

，

６７２．６１ １

，

１５４

，

８０４

，

１７９．２３ －１１

，

６９３

，

５０６．６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３７２

，

４６２

，

５９５．１６ １

，

３３８

，

９６６

，

９９５．００ ３３

，

４９５

，

６００．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０４

，

３３１

，

３６５．５５ ３０５

，

９１９

，

１１６．６３ －１

，

５８７

，

７５１．０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２６

，

９２８

，

１７６．１６ １２８

，

４５３

，

６６２．５２ －１

，

５２５

，

４８６．３６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上接

D30

版

)

裕中煤业现有四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是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

司、河南省恒福商贸有限公司。 裕中煤业通过四家子公司共控制七对矿井，其中生产矿井一对，在建矿井两对，筹建矿

井三对，勘探矿井一对，总资源储量

４．８８

亿吨，可采储量

２．０３

亿吨。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化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裕中煤业出资

７０％

，

４７

个自然人

和新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共出资

３０％

，出资比例分别为

２９．５７％

和

０．４３％

。超化公司下辖超化煤矿、大磨岭煤矿和崔岗井田。

①

超化煤矿

超化煤矿位于河南省新密市超化镇，矿区面积

１．３２ｋｍ

２

。 目前，该矿是一座生产矿井，六证齐全，低瓦斯，地质及水文地

质条件简单，该矿剩余资源储量

２２４．００

万吨，可采储量

８３．１９

万吨，设计生产能力

３０

万吨

／

年，剩余服务年限

１．９８

年。

二

１

煤层埋深

１５～３３５ｍ

，煤厚

３．６０～２３．００ｍ

，平均

８．５６ｍ

，倾角

１５～２５°

，层位稳定，煤厚具一定变化，属较稳定型煤层，煤

层结构简单，不含夹矸。 二

１

煤层视密度

１．４５ｔ／ｍ

３

，灰分平均

１２．０４％

；硫份平均

０．３８％

；发热量平均

２９．２７ＭＪ／ｋｇ

。 属低灰、特低

硫、低磷、特高发热量的贫煤，可以作为动力用煤和民用燃料。

②

大磨岭煤矿

大磨岭煤矿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王沟村，矿区面积

１０．８０ ｋ

㎡，该矿前期手续齐全，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份开工，目前三

个井筒已经落底，剩余工程建设完工至矿井投产工期为

２８

个月。该矿设计生产能力

６０

万吨

／

年，具备扩大产能的条件。根据

可研，该矿计划投资

６．９０

亿，已经投资

２．５６

亿。

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８

，

５２３．００

万吨，可采储量

３

，

５６６．７０

万吨，服务年限

４２．４６

年。 煤层埋藏深度

３５０～８００ｍ

，煤层厚度

０．３１～２０．４０ｍ

，平均厚度

４．９２ｍ

。 地质构造较复杂，有煤尘爆炸危险，为不易自燃煤层，二

１

煤层有煤与瓦斯突出现象，地温梯

度正常。二

１

煤层煤种为贫煤、贫瘦煤，原煤灰份

１２．８２～２４．３１％

，平均

１５．６７％

，属低中灰煤。硫份平均

０．３９％

，属特低硫煤。原

煤发热量平均

２９．６６ＭＪ／Ｋｇ

，为特高热值贫瘦煤，可用作炼焦配煤。

③

崔岗煤矿

崔岗煤矿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矿区面积

７．３４ｋｍ

２

。 目前已完成勘探、评审和备案工作，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已受理

矿区范围划定，预留期限为

２

年。 该矿设计生产能力

４５

万吨

／

年。 根据可研，该矿计划投资

４．３７

亿，建设工期

３８

个月。

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３

，

６６６．００

万吨，可采储量

２

，

１８９．２０

万吨；服务年限

３４．７５

年。 二

１

煤层埋深

３３５－１１４０ｍ

，煤层厚度

０．３２～７．６８ｍ

，平均厚度

３．３１ｍ

，地质构造中等、煤层赋存条件较好、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中等，根据勘探报

告，矿井正常涌水量

１

，

５３１ ｍ

３

／ｈ

，最大涌水量

１

，

８９２ ｍ

３

／ｈ

。 属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煤层不易自燃，煤尘有爆炸危险性。 二

１

煤

层煤种为贫煤、无烟煤，原煤灰份

９．３８～３８．１２％

，平均

２５．４２％

，属中灰煤。 各煤层硫份均小于

１．０％

，平均在

０．４５％

左右，属特

低硫煤。 原煤发热量平均

２５．２９ＭＪ／Ｋｇ

，为特高热值贫瘦煤，可用作动力用煤和民用燃料。

（

２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２００

万元，其中，裕中煤业出资

７０％

，另外两个自然人出资

３０％

。 恒业公司下辖和成煤矿和李沟井田。

①

和成煤矿

和成煤矿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乡，

２００３

年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矿区面积

１３．６４ｋｍ

２

。 目前，该矿各大系统已经形成，

地面建筑也已基本完成。 该矿设计生产能力

４５

万吨

／

年，具备扩大产能的条件。 根据可研，该矿计划投资

８．１３

亿，已完成投

资

４．８０

亿，剩余工程建设完工至矿井投产工期预计为

２０

个月。

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８

，

０８１．００

万吨， 可采储量

２

，

６７９．９０

万吨， 服务年限

４２．５４

年。 二

１

煤层厚度

０．４６～１２．７４ｍ

， 平均

４．１１ｍ

。 该矿井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煤尘无爆炸性，不易自燃煤层。 根据勘探报告，全矿井的正常涌水量为

８６５．１６ ｍ

３

／ｈ

、最

大涌水量为

１

，

４７０．７７ｍ３／ｈ

。二

１

煤层煤种为贫煤、无烟煤，原煤灰分

１１．０４～３４．４０％

，平均

１８．３１％

，硫份平均

０．３％

，发热量平均

２８．２３ＭＪ／ｋｇ

。 为特低硫、中磷、低中灰、高发热量无烟煤，可用作动力用煤和民用燃料。

②

李沟井田

李沟井田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与新郑市交界处，井田面积

１７．５２ｋｍ

２

。 现为铁勘探权，其实质是一煤炭井田，目前正在进行

勘探工作。 煤种为无烟煤，预计可建设年产

６０

万吨矿井一对。 根据可研，该矿计划投资

９．９２

亿，工期

４８

个月。

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１０

，

３５０．００

万吨，可采储量

２

，

８７１．６５

万吨，二

１

煤层为主要可采煤层，厚度

１．０～９．０６ｍ

，平均

３．７６ｍ

。煤

层埋深

６５０～１

，

９００ｍ

。 矿井地质条件复杂，断层较多，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中等。 属瓦斯突出矿井，煤层易自燃，煤尘有爆炸危

险性。 二

１

煤层煤种为特低硫、中磷、中灰为主的无烟煤，原煤灰份

８．０４～２２．１０％

，平均

１６．４４％

；各煤层硫份均小于

０．５％

；原

煤发热量平均

２９．０１ＭＪ／Ｋｇ

，为特高热值无烟煤，可用作动力用煤和民用燃料。

（

３

）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裕中煤业出资

７０％

，另外两个自

然人出资

３０％

。 丰祥公司下辖窦沟煤矿。

窦沟煤矿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井田面积

１３．１６ ｋｍ

２

，煤种为无烟煤。 该矿矿区范围划定已获国土资源部批准，探

矿权价款已缴纳。 该矿设计生产能力

９０

万吨

／

年。 根据可研，该矿计划投资

９．５７

亿元，工期

４１．７

个月。

该矿地质条件复杂，断层较多，水文地质条件中等，根据勘探报告，矿井正常涌水量

１

，

５６０ ｍ

３

／ｈ

，最大涌水量

３

，

０９８ ｍ

３

／

ｈ

。属瓦斯突出矿井，煤层不易自燃，煤尘有爆炸危险性。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１１

，

０９３．００

万吨，可采储量

４７３９．３３

万吨，服务年

限

３７．６１

年。 二

１

煤层厚度

２．４３～１５．１２ｍ

，平均

８．５１ｍ

，埋深

４００－１

，

２００ｍ

，原煤灰分

１１．０９～３０．８１％

，平均

１６．２６％

，；各煤层硫

份均小于

０．６３％

；发热量平均

３０．０５ＭＪ／ｋｇ

，为特低硫、中磷、低灰为主的无烟煤，可用作动力用煤和民用燃料。

（

４

）河南省恒福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福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裕中煤业出资

７０％

，许昌三昌实业有限

公司出资

３０％

。 恒福公司下辖翟沟井田。

翟沟井田位于河南省新密市白寨镇，井田面积

１２．４２ ｋｍ

２

。 现已完成勘探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由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对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探矿权价款已缴纳。 预计可建设规模年产

６０

万吨矿井一对。 根据可研，该矿计划投资

８．５３

亿，工期

４３

个月。

该矿地质条件复杂，断层较多，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中等，根据勘探报告，矿井正常涌水量

１

，

０８０ ｍ

３

／ｈ

，最大涌水量

１

，

２９６

ｍ

３

／ｈ

。 属高瓦斯矿井，煤层易自燃，煤尘有爆炸危险性。 该矿二

１

煤资源储量

７

，

９２３．００

万吨，服务年限

５０．６８

年，煤种为无烟

煤。 二

１

煤层为矿区内可采煤层。 厚度

０．８２～１２．２０ｍ

， 平均厚度

３．８４ｍ

， 埋深

２６０～１

，

２００ｍ

， 原煤灰分

１１．７７～３２．０６％

， 平均

１９．９５％

；硫份

０．０６～０．４９％

，平均

０．３１％

；发热量平均

２７．５８ＭＪ／ｋｇ

，为特低硫、低灰为主的无烟煤，可用作动力用煤和民用燃料。

５

、此项交易涉及的行业情况如下：

（

１

）主要产品及用途

上述煤矿投产后主要产品为原煤、洗精煤，可作为炼焦配煤、动力用煤和民用煤。

（

２

）煤矿开发建设流程

煤矿建设的工作顺序和工作阶段，主要包括：

①

项目建议书

根据国民经济和煤炭工业发展规划，对矿区建设提出一个轮廓设想，从宏观上考察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②

可行性研究

从煤炭市场需求预测开始，通过对多种方案的比较，论证建设项目的规模，井田划分，配套设施，技术方案，产品方案，

运输、销售、原材料及动力消耗，成本和盈亏，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出项目建设可行或不可行的结论。该项论证应包

括矿区内所有的煤矿，以及辅助设施和配套项目。

③

矿区总体设计

为可行性研究批准后的一个工作阶段，包括矿井建设顺序，辅助及附属企业布局，铁路、电厂、炼焦、煤化工以及共生伴

生矿产综合开发利用等。 主要是针对煤矿建设的复杂性而进行的对各项工程的统筹安排，提出控制基建投资的投资估算。

④

单项工程设计

根据总体设计确定的规模和技术，决定编制单项工程设计，同时编写建设工程概（预）算。 一般分为初步设计和施工图

设计两个阶段，通常的作法是一次设计，分阶段提供施工图。

⑤

施工

主要内容有：征购土地，确定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现场的“四通一平”（水、电、路、讯及场

地平整），器材采购及设备订货等。

⑥

验收

建设完成后进行试生产，验收合格后交付生产使用。

（

３

）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矿井生产流程图：

洗煤厂工艺流程图：

（

４

）经营模式

生产模式：根据采煤工作面地质条件，采用综采或者高档炮采的开采工艺，井下煤炭和矸石采用胶带机运输，其余材

料、设备等采用电机车牵引矿车运输。

销售模式：以铁路运输为主，汽车运输为辅。

（

５

）经营资质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是河南省重点扶持的煤炭骨干企业之一。 根据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的营

业执照，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具有煤炭资源开发所需要的资质。

（

６

）探矿权和采矿权证情况

序号 煤矿名称 探矿权证 采矿权证 状态

１

超化煤矿

－ √

生产

２

大磨岭煤矿

－ √

在建

３

崔岗井田

√ ×

筹建

４

和成煤矿

－ √

在建

５

李沟井田

√ ×

勘探

６

窦沟煤矿

√ ×

筹建

７

翟沟井田

√ ×

筹建

注：

√

表示已取得，

×

表示尚未取得，

－

表示不需要。

（

７

）按照国家现行规定，上述煤矿达到生产状态涉及的主要审批事项如下表：

序号 行政许可事项 审批

／

核准部门

１

项目立项及核准 国家或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２

矿区范围划定

、

采矿权证

、

土地使用证 国家国土资源部

３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

４

安全生产许可证 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５

煤炭生产许可证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目前，上述煤矿行政许可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煤矿

名称

项目立项及核

准

矿区范围划定

采矿权

证

土地使用证 环评报告

安全生产许可

证

煤炭生产许可

证

１

超化

煤矿

√ √ √ √ √ √ √

２

大磨岭煤矿

√ √ √ × √ × ×

３

崔岗

井田

× √ × × √ × ×

４

和成

煤矿

√ √ √ √ √ × ×

５

李沟

井田

× × × × × × ×

６

丰祥

煤矿

× √ × × √ × ×

７

翟沟

井田

× × × × × × ×

注：

√

表示已取得，

×

表示尚未取得。

尚未取得的行政许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时间计划。

（

８

）与矿业权有关的主要无形资产的历史权属情况、资源储量及核查评审备案情况、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风险因素详

见《评估报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定价及支付情况

１

、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三吉利公司同意将其所持裕中煤业

５１％

的股权及该股权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有偿转让给本公司，公司同意收

购三吉利公司所持裕中煤业

５１％

股权及该股权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陆亿壹仟零贰拾万元 （

６１

，

０２０

万

元）。 三吉利公司保证其所转让股权系其合法拥有的资产，并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且该项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担保。 否则，

三吉利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法律责任。

２

、定价原则

上述交易的定价原则是以双方共同委托的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２２

号）和李沟铁矿探矿权咨询报告（中天华矿咨报［

２０１２

］

１

号）确认的净资产价值为依据。 经评估，裕中煤业净资产

９８

，

７４２．３１

万元，加上未纳入评估范围的李沟探矿权价值（

２９

，

８６３．９８

万元

×

裕中煤业享有的权益比例

７０％＝２０

，

９０４．７９

万元），总

价值为

１１９

，

６４７．１０

万元。 据此， 双方确认交易价格为

６１

，

０２０．００

万元 （

１１９

，

６４７．１０

万元

×

股权转让比例

５１％＝６１

，

０２０．００

万

元）。

３

、价款支付

协议约定， 转让价款采取分期付款方式，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前向三吉利公司支付首期转让价款人民币贰亿元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人民币壹亿贰仟玖佰零壹万伍仟元整（

１２

，

９０１．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支付人民币壹亿贰仟玖佰零壹万伍仟元整（

１２

，

９０１．５０

万元）；鉴于裕中煤业通过子公司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控制的李沟井

田探矿权证书目前为铁矿权，矿种变更存在不确定性，转让价款中的壹亿伍仟贰佰壹拾柒万元整（

１５

，

２１７．００

万元）（以下简

称“该笔价款”）公司暂不支付，该笔价款待矿种变更完成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如因国家政策变化等原因李沟井田不能完

成矿种变更，公司不支付该笔价款，同时公司持有裕中煤业的股权比例不因此变更。

三吉利公司在收到首期付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交割过户、工商注册变更登记等手续。 转让完成后，双方同意裕

中煤业名称变更为“河南神火三吉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４

、债权、债务处理

双方同意，对裕中煤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进入合资公司后的处理方式为：公司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裕中煤业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时点的审计报告确认的债权债务由合资公司及其子公司各自承继，审计报告未确认的债权债务（该

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或有债务）以及审计报告确认的债权形成的损失（

２

年内如不能收回视同损失）由三吉利公司单独承担。

如三吉利公司因故不承担或者无能力承担该损失的， 则同意按该损失金额将其持有合资公司的出资等额无条件地变更登

记至公司，且该损失由合资公司承担。

评估基准日至转让标的交割日期间三吉利公司对裕中煤业子公司进行的投资由双方另行确认， 并按照三吉利公司与

裕中煤业子公司之间的往来借款的处理方式予以确认和处理。 三吉利公司承诺，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裕中煤业

不进行利润分配，经营损益归合资公司。

对于在上述时点已经发生但未入账以及上述时点至交割日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 双方同意作为日后事项进行专项审

计后，参照本条款相关约定另行处理。

５

、煤矿建设后续资金来源、矿种变更

合资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偿还到期债务（指合资公司暂无清偿能力的特殊情况下）所需资金由股东双方按照出资

比例采取担保借款、增资、委托贷款、拆借资金等方式解决。

关于合资公司子公司所属煤矿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 双方同意由合资公司子公司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出资和提

供融资担保，该出资数额不得低于国家关于煤矿项目建设资本金制度的规定。

双方约定，由合资公司负责李沟矿铁探矿权变更为煤探矿权具体事宜，所发生的各种费用由三吉利公司单独承担，双

方均需给予全力配合和支持。

６

、合同生效

合同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批准，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７

、资金来源

公司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筹。

五、关于交易价格公允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裕中煤业下属

４

个子公司拥有的

７

个煤矿矿业权评估总价值为

２９．２５

亿元（其中，超化、大磨岭、

崔岗、和成、窦沟、翟沟评估报告确认的矿业权价值总计

２６．２６

亿元，李沟咨询报告确认的矿业权价值为

２．９９

亿元）。 若按照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豫国土资发（

２００９

）

１０

号《关于处置国家出资地质勘查项目的意见》中规定的探矿权评估参考价表计算，

７

个矿的矿业权总价值为

３１．２８

亿元。此项交易中，作为定价依据的评估结果低于政府指导价

６．５％

，因此，此项交易没有损害

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双方同意：原裕中煤业所有在职合同制员工和劳务派遣工由合资公司接管，合资公司承继裕中煤业与员工签订的全部

劳动合同，并承诺原则上保持合资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队伍的稳定。

七、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对公司来说，煤炭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矿业权是资源型企业主要的无形资产。 公司收购裕中煤业股权的主

要目的是扩大后备资源储量，做大做强主营产业，同时也为公司今后争取后备资源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与三吉利公司合作，相互之间能够扬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

裕中煤业控股子公司所拥有的七个煤矿勘探程度较高，煤质较好，交通便利，煤炭销售市场广阔，且分布比较集中，均

位于郑州矿区新密煤田，有利于公司统一管理。

公司此次收购的主要风险在于：（

１

）煤炭行业进入壁垒较高，煤矿建设、煤炭生产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众多。 在申请相

关行政许可事项时，存在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准的风险。 （

２

）裕中煤业控制的七对煤矿中的

５

对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１

对

为高瓦斯矿井，且地质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均比较复杂，安全管理难度较大。（

３

）裕中煤业通过控股子公司新密市恒业有限

公司控制的李沟井田探矿权证书目前为铁矿权，实际勘查矿种为煤，需进行矿种变更，该矿种变更事宜须申请行政许可，能

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４

）煤矿生产受瓦斯、水、顶板、煤尘等较多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整个生产过程可能发生断层及

其它地质条件变化，导致项目投资增加、成本上升，产品售价降低，从而影响预期利润目标实现的风险。（

５

）煤矿建设属资金

密集型行业，建设周期长，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较大。（

６

）和煤矿建设的资金需求相比，裕中煤业现有注册资本金额较小，且负

债率高，短期偿债能力弱。

公司收购三吉利公司所持裕中煤业

５１％

的股权完成后，裕中煤业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合并其会计报表。

公司控股裕中煤业后，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公司资源储量增加

４．８８

亿吨，可采储量增加

２．０３

亿吨。 按照权益比例

计算，公司资源储量增加

１．７４

亿吨，可采储量增加

０．７２

亿吨。 若上述煤矿全部投产，公司控制的设计产能将增加

３９０

万吨

／

年，公司煤炭业务生产能力将得到较大提高。

八、 备查文件：

（

１

）《股权转让合同》

（

２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３

）中天华资产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和咨询报告书

（

４

）裕中煤业营业执照副本

（

５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豫国土资发（

２００９

）

１０

号文件《关于处置国家出资地质勘查项目的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五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五届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

实到监事三名，由监事会主席李炜同志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审核后，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

经营状况，没有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会议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审核后，认为：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各项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召集程序合法、有效；公

司董事、经理班子能够尽职尽责，认真执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策，在执行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行为，

无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情况。 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现状，

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文件要求。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方案已经董事会第五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二）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四）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①

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

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被授权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注册会计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议案二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议案六

关于公司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中介机构及全年审计费用

８０

万元

（

审计范围含子公司

，

并根据需要分别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

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的议案

议案七中议项

（

一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七中议项

（

二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采购材料

、

销售物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七中议项

（

三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采购铝产品

、

电力

，

销售材料的关联交易

议案

议案七中议项

（

四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销售铝材产品的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八 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一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二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三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铝材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四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议案八中议项

（

五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会议还将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备注：

１

、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相关公告。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３

、议案七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应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４

、上述议案中，议案八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其余均

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电话、传真或邮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的正常工作时间

３

、登记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应持股东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３

２．

股票简称：神火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在投票当日，“神火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对于议案

７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７．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７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７．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７

中子议案（

１

），

７．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７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以下所有非累积投票制议案

１００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审计中介机构及全年审计费用

８０

万元

（

审计范围含子公司

，

并根据需要

分别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的议案

７．００

（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的关联交

易议案

７．０１

（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采购材料

、

销售物

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７．０２

（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采购铝产

品

、

电力

，

销售材料的关联交易议案

７．０３

（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销售铝材产品的关联交易

议案

７．０４

８

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８．００

（

１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

担保的议案

８．０１

（

２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

保的议案

８．０２

（

３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铝材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８．０３

（

４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

议案

８．０４

（

５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８．０５

（

３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

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书服务”栏目。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

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如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

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

联 系 人：李元勋 班晓倩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０－５９８２７２２ ５９８２４６６

传 真：

０３７０－５１８００８６

邮政编码：

４７６６００

２．

会议费用：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和对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授权委托有效期限：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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